
A19 責任編輯：袁偉榮 2012年2月14日(星期二)

自從2001年終審法院在「莊豐源案」中判

決「雙非」嬰可享香港永久居留權後，「雙非」

嬰的數字便逐年攀升，2006年起更突破一萬

大關至1.6萬人，至去年底更逾3.5萬人，累

計數字已超過17萬。但特區政府至今仍然只

想以行政措施堵截，我想這頂多只是治標，

並不治本。故自由黨上周便提出了一個根治

問題的方案，要求特區政府加以考慮採納。

「雙非」嬰急增推高本港人口不穩定風險

大批在港出世的「雙非」嬰，已對本港珍

貴的公共資源，包括醫療、教育、房屋及福

利造成沉重壓力。像本地孕婦近年飽受產床

一床難求之苦，不少母嬰健康院，更已被

「雙非」嬰攻佔，尤其是粉嶺母嬰健康院，

因鄰近邊境及鐵路，更成為重災區，佔用服

務的「雙非」嬰比率高達五成半。

此外，較早期出生的「雙非」嬰，陸續成

長為「雙非」童，開始對幼稚園及小學學位

有極大需求，而他們的首選就讀區域，自然

又是與內地靠近的北區。據統計，約兩成

「雙非」童的家長有意安排子女來港讀書，

而以2006年的「雙非」嬰數目計，即今年可

能約有3,200名「雙非」童來港升小一，加

上本地適齡入學人口回升，令北區的小學學

位更形捉襟見肘，未計「雙非」童，預計下

年度將最少短缺400個學位，勢必令更多當

區的本地學童，或要被迫長途跋涉的跨區上

學。

根據政府最新推斷，香港未來會欠缺大量

高中及副學位程度的人手，需要尋求補充。

也許政府打的「如意算盤」，是希望藉「雙

非」嬰長大後，作為日後勞動力的「補充

劑」，但政府至今未能掌握「雙非」嬰來港

定居的確實數據，故在沒有足夠評估下，若

期望可倚賴這方面的人口作補充，不穩定風

險極高，更可說是一場賭博。

終院應重新審視「雙非」嬰居港權的理據
再者，我認為「雙非」嬰在法理上，根本

是不應享有居港權的。早在1996年香港特區

籌委會就特區永久居民資格方面，澄清了內

地人若是在港臨時居留或逾期居留，其在港

所生子女是不享居港權的；而1999年人大就

「吳嘉玲案」作釋法時，其實是重申了籌委

會該份文件，再次明確了「雙非」嬰不享居

港權的立法原意。而當2001年「莊豐源案」

在終審法院審結後翌日，全國人大法工委發

言人更發表聲明，指有關判決「與全國人大

常委會的有關解釋不盡一致，我們對此表示

關注」。

故我與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在上周三便特別

召開記者會，提了解決「雙非」嬰的可行方

法，強烈要求政府按《基本法》原意，切實

執行三份中央有關居港權相關文獻及聲明的

要求，立即停止再賦予「雙非」嬰享有香港

永久居留權。當然我們不排除會遇到法律挑

戰，但這會是唯一方法，把問題重新帶回香

港的司法系統和程序中，提供機會予終審法

院重新審視當中的理據和中央對案件判決後

的說明，從而解決這困擾港人的重大問題。

當中的好處是可以立即止血，即時避免「雙

非」嬰數字像雪球般

繼續滾大下去，亦不

用立即再次提請中央釋法

解決問題，更可即時平息民憤，是最好不過

的安排。

行政措施阻截效果不彰
談到民憤，我本身便有一份親身的感受。

早前，我在地區上，尤其是北區的粉嶺和上

水進行反對「雙非」孕婦來港產子的簽名活

動時，情況就跟以往很不一樣。居民是空前

的主動，只要見到簽名站出現，就會一擁而

上的簽名，足見他們對問題的關注和不滿。

對於曾特首仍堅持要先用行政措施解決，

解決不到才考慮如修改《基本法》或釋法等

極端方法的說法，我就絕對不敢茍同，因為

民怨快到沸點，有必要盡速處理。若說運用

行政措施阻截，可謂曠日持久兼要大量人力

物力，勞民傷財兼且效用低。故政府實不應

再拖延，應盡早採納我們的建議，立即停止

給永久居民身份予「雙非」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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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予永久居民身份 徹底解決「雙非」問題

「做公職要有腰骨」
唐為大宅僭建道歉

雙英被爆料 政界冷看待

屋署將巡查有否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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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提名期前夕，涉及兩名「熱門」

特首參選人的負面消息越來越多。有報

章報道，特首參選人唐英年位於九龍塘

的大宅，涉嫌經過僭建以興建地下酒

窖，更質疑唐英年在接受該報查詢時拒

絕承認事實，有故意隱瞞之嫌。唐英年相信

問題在於雙方出現溝通誤會，強調「做男人

要有膊頭，做公職要有腰骨」，自己有錯定

會承認，又透露自己早前已安排合資格人士

視察有關的僭建物，並會敦促承辦商盡快糾

正，又對有關的修正工作緩慢表示歉意。

唐英年在九龍塘約道5A號和7號擁有相
連的兩幢大宅。《明報》昨日根據

唐英年於2006年就任財政司司長期間，透
過建築公司呈交一份約道7號大宅的圖則，
指該報發現7號大宅的泳池池底，出現了兩
個在圖則上不存在的「水底玻璃窗」，並質
疑這是僭建地下酒窖的「證據」。報道並引
述測量師及工程師指，開鑿該兩個「水底
玻璃窗」按法例必須向屋宇署入則，否則
已屬違法。

委專業人士跟進無隱瞞
該報道又稱，唐英年在去年10月中回覆

該報查詢時，曾答稱大宅「無任何地下建
築物」，至近日其競選辦再回應時才指「有
關人士已委任合資格專業人士全面視察物
業有否違規，如有，會盡快採取行動」，質
疑唐英年方面涉嫌隱瞞。
唐英年昨日在回應有關問題時指，該報

刊載的2個九龍塘約道物業，只有5A為其個
人持有及自住的居所，7號則為由其家人持
有的空置單位，自己從未住過，故去年10
月有記者向其前公關口頭查詢其「住宅僭
建物」的問題時，他當時理解該記者的問
題只涉及自住的5A是否僭建地下建築物或

酒窖，故透過公關回應，說明「住宅」無
地下建築物或酒窖，事件實屬誤會而非隱
瞞。
他承認，其5號大宅確實有違規建築，但

與酒窖完全無關，自己會敦促承辦商盡快
糾正，「『做男人要有膊頭，做公職要有腰
骨』，倘有違規我會承認，並會盡快糾
正」，並對有關的修正「做得慢」表示歉
意。

承認7號屋車房挖太深
被追問其家族持有的約道7號，是否如報

道所指有僭建的地下酒窖時，他未有正面
回應，只表明物業為他家族持有。不過，
在昨晚一個電台節目上，唐英年則承認，
其家人所擁有的7號大宅地庫的僭建物，是
車房的簷篷，並指其家人在購入該物業將
車房加深過，用來擺放大型雜物，又承認
車房挖得太深，但並非用作放置紅酒。
在去年「僭建風波」期間，行政長官曾

蔭權已要求各問責官員，自行檢視物業有
否違規僭建建築。唐英年表示，自己去年
已為此委託合資格的專業人士檢查大宅是
否有違規建築，但由於該大宅屬數十年前
的舊屋，需時翻查舊則以至房屋署舊契

等，以核實物業上手曾否作出任何加建，
「當時行政長官叫我們找合資格人士檢視住
宅，其後未有問及是否出現僭建建築」，並
重申會盡快做好糾正工作。
行政長官辦公室昨晚在回覆傳媒查詢時

說，曾蔭權曾經提醒各司局長，檢視他們
擁有的物業有沒有僭建物，如有需要，他
們要自行委託專業認可人士視察單位，尋
求專業意見，並無要求有關官員匯報處理
進度。

進度欠理想向社會致歉
同日，唐英年再透過競選辦發表聲明，

表示明白到社會非常關注僭建問題，強調
自己身為前公職人員，從無刻意隱瞞事
實，並再次就未有迅速跟進事件向社會謹
致歉意，重申家人去年已委任合資格專業
人士翻查舊契約，就購入多年的5A單位進
行全面檢視，並會盡快跟進及依法處理，
同時已就7號單位委任合資格專業人士進行
檢視，如發現有違規建築，會立刻修正。
另外，被問及唐英年是次涉嫌僭建事

件，另一特首參選人梁振英未有直接回
應，只說「誠信好重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
首參選人梁振英再被問及西九規劃
設計比賽所引發的風波時，強調公
職人員的誠信非常重要，並要求政
府公開當年的所有檔案，讓公眾清
楚各公職人員在是次事件上的角
色。
梁振英昨日在一公開活動後重

申，他及自己曾主理的戴德梁行，
均沒有參與西九設計比賽，而參與
是次比賽的2間建築事務所及1家供
料測量師事務所，亦已表明他及其
公司均非參賽團隊一分子，又重申
自己與其他評審成員一樣，並不知
道百多份參賽作品所屬的團隊身
份。
他坦言，倘自己或戴德梁行與參

賽建築設計公司有「不可告人之
事」，參賽公司就不可能會在文件上
提及戴德梁行的名字。

范太贊同政府解畫
另外，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被

問到是次「西九風波」坦言，政府
透過新聞稿方式，披露有關西九規
劃比賽中梁振英被指涉及利益衝突
的資料，的確會令部分人感到有
「偏幫」之嫌，「有人會覺得政府有
心打壓梁（振英）生，及偏幫唐
（英年）生」，坦言為免「瓜田李
下」，事件對兩人都不是好事，故贊
成特區政府在可能的情況下應公布
有關資料，倘不能公布亦應解釋原
因，如有關資料是否已經銷毀等。

特首選舉前夕兩大「熱門」參選人
均爆出負面消息：繼梁振英被捲入西
九評審風波後，唐英年亦被指其居所
有僭建物。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
他們會全面評估各特首參選人在各方
面的表現。

譚耀宗：民建聯無討論
譚耀宗昨日在討論特首選舉提名方式而

舉行的特別中委會會議後，被問及最近針
對唐梁兩人的負面消息時表示，他們並沒
有特別討論梁振英的「西九風波」和是次
唐英年「僭建事件」，並強調他們會全面去
評估各行政長官參選人。

黃國健：未見實質影響
工聯會副會長黃國健則指，他們對事件

未有充分了解，現階段未能評論，但指目
前看不到在這方面有甚麼大的問題，也未

曾見到有實質的影響。

范太：首重光明磊落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在接受傳媒訪問

時則指，特首選戰已變成「揭黑幕」，但不
可能因此而要干預市民的知情權，「如果
有人用黑材料打擊對方，大家都無法制
止」，並強調市民對從政者的誠信要求很
高，應防止任何牽涉利益及角色衝突的事
宜，倘屬一時疏忽就應光明磊落地承擔責
任，相信這樣做更能取悅市民，倘刻意隱
瞞，反而會被揭發。
被問到她的投票取向時，她則指，自己

不會提名任何人，會待參選人的政綱和辯
論後才決定，「我不會單看10年前發生
咩事⋯⋯我無興趣知道。（投票）一個大
原則就是要有透明度，市民有知情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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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舜攜手大學辦研究
由「專業會議」3名立法會議員牽

頭、約200名專業人士組成的大舜政策
研究中心，自成立以來，所進行的研
究和發表的文章引起社會不少迴響，
中心已定下今年的工作大計，計劃和
大學合作，開展六七項研究計劃，更
希望在未來一兩年內，中心可以發展

至有能力定期發表研究結果。

何鍾泰：堅持中立獲重視
大舜政策研究中心主席何鍾泰昨日在與

傳媒茶敘時表示，在成立8個多月來發表了
30多項研究及文章，由於沒有與政府及政
治團體「掛 」，堅持中立，故他們的研究
及文章不斷被政府部門及各機構引述和轉
載，令他們感到鼓舞。
另外，中心成員之一、因一首《小明上

廣州》而知名度大增的李家仁說，由於
《小明上廣州》大受歡迎，廣州民政部已要

求他作一首新的《小明再上廣州》來介紹
廣州名勝，又透露港鐵公司早前邀請他唱
《小明遊深圳》，給了他5萬元的酬金，他已
將之全部捐給宣美語言中心及香港風濕病
基金會，幫助有需要人士。

李家仁作曲惡搞特首選舉
特首選戰白熱化，李家仁笑言，自己已

湊興創作了一首《小明選特首》，將於周三
或周四率先在港台播放，及後便會放上
YouTube。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唐英年
涉及僭建事件，屋宇署在回應傳媒查詢時
指，該署正根據一貫秩序處理，包括由土
地註冊處核實物業的業權人身份，並會盡
快派員到該位於約道的大宅實地視察，以
確定該物業是否有違例建築工程，並根據
視察的結果，按《建築物條例》的規定及
現行的執法政策，採取適當的跟進行動。
屋宇署在昨晚的回覆中指，一般而言，

除了根據《建築物條例》或其他相關法例
獲得豁免的建築工程，以及在2010年12月
31日小型工程監管制度生效後按其簡化規
定展開的小型工程外，任何人士在展開任
何建築工程前，必須事先獲得建築事務監
督批准圖則及同意展開工程，否則有關工
程即屬違例建築工程（即僭建物）。
在私人樓宇內進行，而又不涉及建築物

結構的工程，屬於豁免審批工程，但該類
工程仍須按照《建築物條例》及其附屬規
例的其他要求進行，例如消防規格、荷
載、天然照明及通風等建築標準，否則亦

屬僭建物。
屋宇署指，倘僭建物

屬較嚴重或「須優先取
締」個案，該署會根據
《建築物條例》的規定發
出命令， 令業主清拆
有關僭建物或糾正違例
情況，業主如果未能在
指定日期前遵從命令，
屋宇署考慮會根據法例
去檢控有關業主，以促
使業主自行清拆僭建
物；倘僭建物對公眾安
全及財產構成明顯威脅或迫切危險，屋宇
署會安排政府承建商清拆，並在其後向業
主收回有關費用。
倘不屬於「須優先取締」類別的僭建

物，屋宇署一般會按情況發出勸喻信或
「警告通知」，以鼓勵業主自行清拆。就
「警告通知」而言，倘業主未能在指定日期
前拆除有關的僭建物，屋宇署便會把有關

的「警告通知」注明在土地註冊處登記
（俗稱「釘契」），直至業主清拆有關僭建物
後方予以註銷。

強調按既定程序處理
屋宇署最後強調，會一如既往根據現行

的執法政策及一貫的處理程序，跟進每一
宗懷疑涉及違例建築工程的舉報。

▲
專
業
團
體
▼

■梁振英到西貢參觀一間由戒毒機構開設的茶座，親自品嚐由學員煮調的咖

啡。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李家仁醫

生展示他的

新作《小明

選特首》。

香港文匯報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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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在唐英年被指有僭建物

的約道7號屋門外，有人

架起升降架，似是要拍攝

該大宅游泳池底的「神秘

玻璃窗」。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九龍社團聯會與唐英年會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